附件3

博山区小学一年级适龄儿童延缓入学审批表
	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此编号由区教体局审核时统一填写）
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儿童户口所在地
	

	监护人1信息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监护人2信息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延缓入学原因
	截至2016年8月31日，孩子年满6周岁，按照国家规定应于当年9月进入小学一年级学习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申请延缓入学一年。次年，按照当年招生划片要求进入相应小学一年级就读，并承诺自即日起至次年入学前不在其他学校注册学籍，如隐瞒事实，造成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（以上内容请监护人双方确认无误后在下方签字确认）

监护人1：                   监护人2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材料
	1.户口簿原件、复印件各1份。
2.延缓入学申请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3.儿童出生医学证明原件、复印件各1份。

	办理说明
	监护人双方共同持上述材料，于规定时间到户籍所在地招生学校初审。

	审核学校意见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    

	主管部门意见（学籍管理专用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[bookmark: _Hlk73001188]1.此表打印一式两份，学校审核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致后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，原件现场交还家长；
2.学校于新学期开学前两周内持此表（2份）及相关材料复印件，报区教体局审核；各中心学校所辖片区小学，由当地中心学校集中办理审批。材料复印件及审批表一份由区教体局留存；另一份审批表由学校转交家长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延缓入学审批手续有效期一年，期满后须重新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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